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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等专业中专、技校及以上学历，从事农作物生产、技术推广、

农药经销、病虫害防治等相关工作 2 年以上人员；或具备初中及

以上学历，从事农作物生产、农业技术推广、农药经销、病虫害

防治等相关工作 5 年以上人员。

（六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能参加选聘：

1．因犯罪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；

2．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；

3．国家公职人员（含国家公职退休人员），事业单位在编

在岗人员；

4．有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。

三、选聘程序

按照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与防控技术指导要求，在全市范

围内统一选聘，根据考评成绩排序，综合自愿选择、属地就近和

工作需要原则确定特聘农技员的服务区域。

（一）发布公告：市农业农村局在天门市人民政府网站、天

门农业农村公众号及相关网站发布选聘公告。

（二）个人报名

1．报名时间：自公告之日起到 2024 年 11 月 17 日截止。

2．报名地点：天门市植物保护站。在公告规定时间内携带

学历、工作证明或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身份证等相关证件（提

供原件、提交复印件），1 寸彩色免冠照片，填写《天门市特聘

农技员选聘报名表》，提交至天门市植物保护站，相关信息应如

实填写，否则报名无效。

（三）资格审核：天门市植物保护站对应聘人员提供的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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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资格初审。

（四）考试考核。市农业农村局对初审通过人员，安排时间

组织专家统一进行考核，内容为常发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调查、

识别防控、相关法律法规等业务知识。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（五）确定选聘人员。按照综合考核成绩排名顺序，优先录

用排名前三的人员，市农业农村局在市人民政府网站、天门农业

农村公众号及相关网站进行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满无不良反

映，按规定签订服务协议，协议的主要内容为：服务内容、服务

对象、服务数量、服务效果、服务报酬以及奖惩措施等。

四、岗位职责

（一）农业农村局工作职责。

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制定工作任务，明确任务时限、监测对象、

调查规范、数据上报方式，并设计相应任务表格，进行技能培训，

提供测报设备工具；制定奖惩措施，落实服务报酬等。

（二）特聘农技员工作职责。

1．作为病虫情报侦察兵，按照市植物保护站确定的监测对

象，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病虫害发生情况，记录成册并及时上报市

植物保护站。

2．作为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员，宣传《农药管理条例》

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》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。

3．作为病虫防治技术指导员，在服务区域农作物病虫害发

生关键期，指导家庭农场、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开

展病虫防治工作，带动所在区域大面积防治工作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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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天门市 2024 年特聘农技员选聘报名表 

姓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 

粘贴照片 
（蓝底 1 寸） 

民  族  籍  贯  政治面貌  

文  化 
程  度 

 
毕  业 
院  校 

 健康状况  

服务区域  是否愿意
调剂 

 

身份证号码  手机号码  

联系地址  工作单位  

技术专长 

（主要反映近 5 年学习及工作情况，字数在 200 字以内，文字精练） 

奖惩情况 

 

填报声明 
本人声明，上述资料由本人亲自填写，内容属实，如有不实，责任自负。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资格审查

意见 

 

 

审核单位（章）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备注： 

1.服务区域：指拟参与服务的意向性行政辖区，具体到乡镇。 
2.是否愿意调剂：指按照成绩排序未能分配意向区域，是否同意调配至相邻或相近区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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